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

報告的結果及建議，以及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就顧問團

提出的初步檢討結果及建議所作回應，並徵詢委員對重整現有家

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意見。 

 

 

背景 

 

2. 委員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二日、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

及二零零一年七月九日的會議上，共討論三份有關家庭服務檢討

的文件。在這些會議上，我們匯報由香港大學（下稱「港大」）

進行的家庭服務檢討的進展、港大在二零零一年五月提交名為

「迎接挑戰︰強化家庭」報告（下稱「報告」）的結果和建議，

以及社署對顧問團所作建議的回應。有關報告亦已提交社會福利

諮詢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並獲得各委員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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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現時的問題所在及推行新的服務模式的需要 

 

3. 本港社會的傳統家庭結構和功能正急劇受到削弱，而社

會、經濟及人口方面的變化使這個情況更為嚴重，以致家庭問題

和需要漸趨複雜。面對這種情況，現時以處理個案和補救性質為

主的家庭服務，並未能應付家庭不斷轉變的需要。 

 

4. 報告提出的建議之一，是推行一項嶄新的服務模式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每個中心將設有家庭資源組、家庭支援組和

家庭輔導組，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補救服務。新模式將以

「方便使用」、「及早識別」、「整合服務」和「伙伴關係」四個原

則為服務基礎。此外，顧問亦建議現有服務可按六個發展模式漸

進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5. 在落實新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方面，委員通過社署

建議的推行策略，即以由下而上、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為期兩

年並附設評估研究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評估研究的目

的，是確定這項新服務模式及其各項發展模式的成效和實施上的

安排，以推薦一個最具成本效益的模式供日後採用。港大在進行

檢討期間充分顯示出工作熱誠和能力，實在是最適合跟進報告的

建議，因此社署已再委託港大由二零零一年四月起進行為期兩年

的試驗計劃評估研究。 

 

6. 我們已根據港大顧問團的建議，成立執行家庭服務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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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社署、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

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以及一名獨立的社會人士，就推行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提供意見。工作小組在二零零二年一月選出

了 15 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並定於二零零二年四月至

二零零四年三月的兩年內推行。計劃包括一項設於全新服務地域

範圍（即東涌）的新計劃、兩項由現時的家庭服務中心自行轉型、

四項由有關家庭服務中心與同一服務機構的其他社區服務單位

合併而成，而有八項是由家庭服務中心與另一機構的社區服務單

位以策略性聯盟方式組成。 

 

 

評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顧問團的研究結果及建議 

 

7. 顧問團採用了多管齊下的方式進行評估研究，即從多個

不同來源收集資料，這些來源包括使用者資料系統、服務資料統

計、業務計劃以及試驗計劃每半年提交一次的自我評估報告、顧

問團的觀察和報告、根據不同模式的試驗計劃，與有關主要服務

機構／人士進行焦點小組討論、與試驗計劃使用者和服務伙伴進

行焦點小組討論，以及揀選若干使用者進行個案研究。 

 

8. 工作小組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就顧問團提交的中期

報告進行討論。有關報告現載於附件 1，以供委員參閱。顧問團

的初步研究結果及建議要點，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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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使用者 

 

9. 從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及使用者焦點小組得知，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的使用者大部分是新來港定居人士、失去配偶支援的人

士、長者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這些服務使用者面對的問

題，主要環繞個人、家庭、環境或處境及人際關係。而他們要求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的協助，包括輔導服務、住宿援助、長者

日間／住宿照顧服務及經濟援助。由於試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是以弱勢社為對象及照顧他們的需要，這個定位已證明是正確

的方向。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不同模式及其成效 

 

10. 一如家庭服務檢討報告所預期，策略性聯盟是最易於推

行而又最現成的模式，原因是這個模式讓不同機構屬下的兩個服

務單位在專業上互相補足，而又無須在實際環境、人手及活動計

劃各方面有太大改動。這或可說明何以在 15 個試驗計劃中，八

個都採用策略性聯盟這個模式。不過，顧問團認為以策略性聯盟

模式推行試驗計劃的機構，需要花上頗長時間去減少彼此的分

歧，並且注意到機構在重新調配員工和共用預算方面有相當困

難。事實上，這類中心的服務使用者有部分並未留意到中心是由

伙伴機構共同提供服務。在有些試驗計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服務統計數字只是兩間伙伴單位的數字加起來，而兩者所提供的

服務計劃明顯互不相關。 

 

11. 設於全新服務地域範圍（即東涌新市鎮）的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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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優點在於同一機構內的不同服務單位可以為不同對象組別提

供綜合的服務，這樣既不會令員工產生抗拒，亦有助有效溝通。

不過，這個模式只能於新發展地區推行，而這種情況可說絕無僅

有。 

 

12. 至於合併模式，顧問團認為不同服務單位透過重新調配

員工進行合作的方式較為有效，能夠充分利用現時家庭個案工作

者、小組及社區工作者的專長。不過，亦有人關注到把服務單位

合併，將削弱社區為本計劃的獨特性和原本功能。舉例說，社區

中心的社工認為社區工作的傳統使命會備受衝擊，而他們的社區

工作方式和服務方針，例如組織地區居民建立力量和爭取權益的

情況將會大幅減少。 

 

13. 至於自行轉型模式，顧問團觀察到傳統的個案工作者可

能需要較長時間去掌握籌辦小組和計劃的技巧及把傳統工作方

式多元化，加入較多以社區為本的手法。 

 

14. 總括來說，顧問團認為合併模式是較具成本效益的方

法，可充分利用現有單位的資源和專長，而採用自行轉型的模式

則需要確保個案工作者充分掌握所需的社區和小組工作技巧。另

一方面，一如上文第 10 段所述，策略性聯盟的模式存在不少缺

點，顧問團並不鼓勵採用。 

 

成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15. 初步結果顯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相對於傳統的家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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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更能方便使用和提供更有效的家庭服務。正面的成效包

括服務更易使用、能為亟需援助的家庭提供外展服務、提供一籃

子綜合的服務、改善與地區團體和機構的伙伴關係、提高使用者

的參與及滿意程度等。再者，採用甄別個案的工具亦能有效轉介

使用者接受不同層面的服務，以切合需要。鑑於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能夠取得良好成果，及獲得業界一致認同是行之有效的模式，

因此，顧問團建議盡早籌備成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並建議一所

典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具備下列的結構﹕ 

 

(a) 清晰而獨立的服務地域範圍，服務人口 100  000

至 150  000 名； 

(b) 最少有 12 至 14 名社會工作者；以及 

(c) 靈活調配三個服務單位的社會工作者。 

 

 

未來路向 

 

16. 社署充分同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模式比傳統的

家庭服務中心更加可取，因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時間較

長，更能方便使用者，而且能以綜合方式提供連貫的服務，使用

者的滿意和參與程度亦有所提高。有關我們就顧問團建議的回應

及日後工作的要點，現臚列如下。 

 

籌備重整工作 

 

17. 由於事實已證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取得理想成



 -  7  -

效，加上福利界都一致認為是一個較可取的服務模式，我們現時

便可手籌備重整的工作，例如物色適合的單位等，而無需留待

二零零四年三月評估研究完成後才開始，以便家庭服務可以作出

更佳部署，應付因家庭凝聚力日漸式微而增加的需求。因此，我

們應爭取時間盡快改善現有的家庭服務。況且，在現時財政緊絀

的情況下，重整服務亦可確保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運用現有資

源。 

 

重整家庭服務的準則 

 

18. 在重整家庭服務方面，我們已考慮到顧問團的建議以及

福利界有需要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提高服務效率以節省開支。

以下是重整服務的主導準則： 

 

(a) 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是較妥善的服務模式，我們

的目標是把現時所有家庭服務中心轉型成為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而不是局部重整服務，讓部分家庭

服務中心以傳統模式營辦。因此，全部設有家庭個

案工作者單位／個案工作者／輔導單位1 的機構

均會納入重整工作的範圍； 

(b) 家庭服務中心應採用合併或自行轉型的方式進行

重整。策略性聯盟並非可取的模式，而我們亦不會

                                                 
1  在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一個家庭個案工作者單位設有0.125名社會工

作主任、0.5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0.25名高級社會工作助理、0.25名社會工作助理、0.125名

助理文書主任、0.125名打字員和0.125名辦公室助理員。而社署方面，個案工作者包括擔任中

心主任／臨床督導主任的社會工作主任、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高級社會工作助理和社會工作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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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局部整合服務單位； 

(c) 現時家庭個案工作者單位／個案工作者／輔導單

位的資源分配情況，並未顧及地區隨時間而有所

轉變的需求。在重整服務時，我們會考慮重新分配

全港的整體資源，以填補服務不足之處和防止資源

重疊； 

(d) 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如沒有足夠資源組成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可獲許匯集其他家庭服務的資

源，包括家庭生活教育單位、家務指導服務、家庭

支援及資源中心、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和單親

中心。由於四間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和五間單

親中心都只是有時限的服務，故匯集這方面的資源

只屬暫時安排。此外，我們在重整服務時亦須提高

效率以節省開支；以及 

(e) 除上文(d)項的措施外，如有關的非政府機構作出

要求，我們亦可考慮匯集家庭服務範圍以外的資

源，例如社區中心、家庭支援網絡隊、兒童及青年

中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 

 

預期的成效 

 

19. 目前，全港有 66 間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合共提供 192 個非政府機構家庭個案工作者單位和 598 名社署家

庭個案工作者，所涉開支估計為每年 4.72 億元。視乎政府為回復

收支平衡的整體目標所要求的節省開支水平，我們計劃一如上文

第 18(d)及(e)段所述及視情況而定，重新調配這些資源以成立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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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庭服務中心，並匯集其他家庭服務資源或這些服務以外的資

源。日後設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特色如下︰ 

 

(a) 一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須包括三部分，即家庭資源

組、家庭支援組和家庭輔導組。一所這類的中心應

同時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補救服務，包括家

庭生活教育、為新來港定居人士和單親家長提供的

服務、防止自殺服務等。 

(b) 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不再如以往般以個案工作

為主，因此可更平均和合理地分配資源。每個地區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數目的多寡，將視乎多項綜合的

因素而定，例如人口（每間中心會為 100  000 至

150  000 人口提供服務）、地區需要及附件 2 所載

的各項社會指標。 

(c) 有別於現時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心在重

疊的服務地域範圍一同提供服務的做法，我們會為

日後設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釐定清晰的地域範

圍，不會出現服務重疊。不過，由於社署的社會工

作者須肩負特殊的職責，遇有適宜由社署處理的情

況，例如法定個案（須予照顧或保護的個案、僱員

賠償個案、監護個案等）和其他個案（如涉及社會

福利署署長法團的個案、可能需要接受照顧或保護

的被遺棄兒童），即使有關個案是在非政府機構所

營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地域範圍，仍會交由社署

提供所需服務。 

(d) 每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除設有一名主任外，亦會有

最少 12 至 14 名社會工作者（家庭輔導組有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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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作者、家庭支援組有 6 名，而家庭資源組則有

2 名）。不過，部分中心或會有較大編制，視乎上

文第 19(b)段所述的各種綜合因素而定。 

(e) 家庭服務至今仍是社署的核心工作，因此，社署／

非政府機構營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比例會與現

時的比例大致相若。換言之，社署會營辦約三分之

二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而非政府機構則營辦三分

之一。不過，社署與非政府機構之間以至非政府機

構之間可能會在有需要時，對調部分服務單位或調

換服務資源。 

(f) 隨鄰舍層面的社區服務單位（例如青少年及長者

服務單位）的功能擴大，我們預期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與這些單位的協調和合作會進一步加強。屆時，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會僅接收經這些單位採用顧

問團制訂的甄別及評估工具轉介的個案，提供深切

輔導。 

(g) 雖然所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要會採用全面和多

元化的服務模式，我們仍可能會從同一區域的角度

考慮，讓某些區域的個別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專門化

服務，以切合地區的特色和需要及配合有關機構的

特點。詳情會交由同一區域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共

同擬訂。 

 

對財政的影響 

 

20. 在財政緊絀的環境下，透過匯集資源並以協調和符合成

本效益的方式整合服務，整項重整工作預計可因提高效率而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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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不過，我們仍需動用若干非經常開支，以設立新服務單位、

裝修現有的服務中心以及添置家具和設備等，因而或需尋求獎券

基金的撥款。新擬訂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面積分配表已獲得政府

當局通過，以物色可採用多專業介入方式（而非傳統的個案工作

方式）提供服務的新單位／重置單位。 

 

諮詢 

 

21. 工作小組已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的會議上，就顧問團

提交的初步結果和建議以及社署的回應，進行討論。小組成員均

同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是提供家庭服務的未來路向。此外，小組

亦建議現時便應着手為這項改變做好準備，而不應留待二零零四

年三月完成評估研究的最後結果後才開始。 

 

22. 社署聯同顧問團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為業界舉行簡

報會。與會者提出，希望就較為可取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即

合併和自行轉型而非策略性聯盟）及最低人手需求提供證明，而

顧問團已在會上加以解答。另一關注事項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能

否接手提供現有的一些專門服務，例如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

和單親中心。顧問團指出，為單親家長和新來港人士提供的服

務，應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重點工作之一，而事實上，有關的

試驗計劃正為不少單親家長和新來港人士服務。至於社區中心的

工作者擔心成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將有損他們的獨特性，顧問團

強調把家庭服務中心與社區中心合併能夠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運用資源，而合併與否將由有關機構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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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業界尤其是目前提供家庭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對有關計

劃的回應一直相當正面。但於社署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社

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會議上就重整計劃諮詢意見前數天內，諮詢委

員會收到社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及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

福界工作者提交立場書，表達他們對中期報告和社署建議的重整

計劃的意見。他們的關注和主要要求現概述如下﹕ 

 

(a) 應待為期兩年的評估研究全面完成後，才就計劃的

推行作出任何決定。與此同時，顧問團應覆檢更多

數據及服務統計數字，以便得出更多以實據為本的

研究結果，支持其建議，例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日

後的人手需求、策略性聯盟模式並不可取，以及局

部綜合模式並非有效方式等； 

(b) 重整過程中應向各有關方面進行更多諮詢； 

(c) 為新來港人士和單親家長等弱勢社羣提供的服務

及社區發展服務，均不應予以取代； 

(d) 應容許目前並無營辦家庭服務中心的非政府機構

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 社署應考慮讓轄下的家庭服務中心脫離政府編

制，改由非政府機構營辦；以及 

(f) 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的課題應獨立個別考慮，不應

納入是次重整工作之中。 

 

24.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支持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這一方向，並同意我們應盡快改善服務。與此同時，他們建議

就業界在溝通和員工士氣方面的關注，包括因匯集資源而令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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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到裁員的問題，應進一步徵詢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務使各方

面能衷誠合作，確保重整工作能順利進行。 

 

25. 社署澄清，無意即時要全面落實執行重整計劃。我們計

劃現時作出準備而非留待二零零四年三月評估研究完成後才開

始，是基於非政府機構營辦者的正面回應以及工作小組的建議。

社署了解到業界對重整計劃的關注，並已向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保證，不會在評估研究完成前，強制非政府機構接受落實計劃的

時間表。然而，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模式已證實要比傳統的

家庭服務中心優勝，社署已決定全力推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模

式，因此將開始着手籌備把社署轄下的家庭服務中心（現時佔全

港總數的三分之二）自行轉型，或與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合併，

藉此讓家庭服務中心重整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會福利諮詢委

員會對這個做法表示支持。我們希望，我們的經驗會有助業界認

識重整計劃對改善服務的好處。 

 

 

其他事宜 

 

26. 社署會繼續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為業界提供培訓支

援，以便為順利過渡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作好準備，並讓業界同

工掌握到這項改變所需要的知識和技巧。我們已計劃開辦與管理

有關的課程，包括「領導才能」、「建立團隊」、「推動改革」、「計

劃設計」及「市場推廣和服務策劃」，並計劃開辦課程講授如何

處理亟需援助家庭及舉辦小組計劃所需的知識和技巧，有關課程

可供 500 名員工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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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計劃重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同時，我們亦會把服務

使用者資訊系統擴展至非政府機構，以便透過該資訊系統把所有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聯繫起來。 

 

 

徵詢意見 

 

28. 請各委員閱悉家庭服務檢討的進展，並就建議的重整計

劃提供意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三年七月 



























































































































































社會指標社會指標社會指標社會指標

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離島區離島區離島區離島區

東區及東區及東區及東區及

灣仔灣仔灣仔灣仔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觀塘觀塘觀塘觀塘

黃大仙及黃大仙及黃大仙及黃大仙及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深水深水深水深水埗埗埗埗 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大埔及大埔及大埔及大埔及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荃灣及荃灣及荃灣及荃灣及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整體數字整體數字整體數字整體數字

㆟口 *1 364,800 752,800 283,200 583,300 827,100 369,100 347,600 260,000 636,500 602,800 542,600 777,200 526,000 6,873,000

佔總數的百分比 5% 11% 4% 8% 12% 5% 5% 4% 9% 9% 8% 11% 8%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5 1.1 0.4 0.8 1.2 0.5 0.5 0.4 0.9 0.9 0.8 1.1 0.8 10

正處理的個案 *2 1,354 3,057 578 3,045 2,773 1,266 1,787 1,283 1,950 1,536 1,595 3,247 2,568 26,039

佔總數的百分比 5% 12% 2% 12% 11% 5% 7% 5% 7% 6% 6% 12% 10%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5 1.2 0.2 1.2 1.1 0.5 0.7 0.5 0.7 0.6 0.6 1.2 1.0 10

虐待兒童 *3 3 7 6 12 20 5 5 8 10 16 16 14 16 138

佔總數的百分比 2% 5% 4% 9% 14% 4% 4% 6% 7% 12% 12% 10% 12%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2 0.5 0.4 0.9 1.4 0.4 0.4 0.6 0.7 1.2 1.2 1.0 1.2 10

虐待配偶 *4 55 117 38 86 159 58 67 55 75 151 161 143 264 1,429

佔總數的百分比 4% 8% 3% 6% 11% 4% 5% 4% 5% 11% 11% 10% 18%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4 0.8 0.3 0.6 1.1 0.4 0.5 0.4 0.5 1.1 1.1 1.0 1.8 10

新來港定居㆟士 *5 838 1,734 556 2,083 2,278 1,083 1,952 1,241 1,318 1,571 1,416 2,348 1,343 19,761

佔總數的百分比 4% 9% 3% 11% 12% 5% 10% 6% 7% 8% 7% 12% 7%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4 0.9 0.3 1.1 1.2 0.5 1.0 0.6 0.7 0.8 0.7 1.2 0.7 10

青少年罪行 *6 378 426 0 572 223 208 240 483 491 731 549 704 461 5,466

佔總數的百分比 7% 8% 0% 10% 4% 4% 4% 9% 9% 13% 10% 13% 8%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7 0.8 0.0 1.0 0.4 0.4 0.4 0.9 0.9 1.3 1.0 1.3 0.8 10

單親家庭 *7 816 1,975 807 3,297 3,811 1,790 2,691 1,618 2,442 3,707 4,281 3,575 3,411 34,221

佔總數的百分比 2% 6% 2% 10% 11% 5% 8% 5% 7% 11% 13% 10% 10%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2 0.6 0.2 1.0 1.1 0.5 0.8 0.5 0.7 1.1 1.3 1.0 1.0 10

低收入 *8 474 697 292 1,244 1,590 481 839 311 744 855 1,136 1,603 687 10,953

佔總數的百分比 4% 6% 3% 11% 15% 4% 8% 3% 7% 8% 10% 15% 6%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4 0.6 0.3 1.1 1.5 0.4 0.8 0.3 0.7 0.8 1.0 1.5 0.6 10

失業 *9 1,414 2,360 594 4,236 4,945 2,266 4,450 4,395 2,297 3,359 4,745 4,561 3,569 43,191

佔總數的百分比 3% 5% 1% 10% 11% 5% 10% 10% 5% 8% 11% 11% 8%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3 0.5 0.1 1.0 1.1 0.5 1.0 1.0 0.5 0.8 1.1 1.1 0.8 10

低教育程度㆟士*10 65,800 151,804 75,348 165,145 207,632 82,597 103,437 69,955 136,174 141,106 103,192 194,813 117,718 1,614,721

佔總數的百分比 4% 9% 5% 10% 13% 5% 6% 4% 8% 9% 6% 12% 7% 100%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0.4 0.9 0.5 1.0 1.3 0.5 0.6 0.4 0.8 0.9 0.6 1.2 0.7 10

所得總分所得總分所得總分所得總分 100100100100 4.24.24.24.2 8.08.08.08.0 2.72.72.72.7 9.79.79.79.7 11.411.411.411.4 4.74.74.74.7 6.76.76.76.7 5.65.65.65.6 7.37.37.37.3 9.39.39.39.3 9.49.49.49.4 11.611.611.611.6 9.59.59.59.5 100.0100.0100.0100.0

10

十項主要社會指標所反映的十㆔區概況十項主要社會指標所反映的十㆔區概況十項主要社會指標所反映的十㆔區概況十項主要社會指標所反映的十㆔區概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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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區㆞區



*1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口分佈推算2002-2011》㆗的2003年居港㆟口推算數字
*2　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家庭服務㆗心及綜合家庭服務㆗心在截至2003年3月31日正處理的個案，包括涉及情緒問題、婚姻及親子關係問題的個案

*3　2002年10月至12月的新舉報個案

*4　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的新舉報個案

*7　截至2003年3月31日的單親家庭綜援個案數目

*8　截至2003年3月31日的低收入綜援個案數目

*6　香港警務處刑事部統計組的香港罪案統計數字㆗所載由㆓零零㆓年十月至㆓零零㆔年㆔月期間的少年及青少年罪犯㆟數（南區和將軍澳區的有關個
*5　民政事務總署進行的內㆞新來港定居㆟士問卷調查㆗，填寫㆓零零㆓年七月至㆓零零㆔年㆔月內㆞新來港定居㆟士調查問卷的新來港定居㆟士數目

*10  2001年未受過教育或者只有小學或以㆘程度教育的㆟口（政府統計處《2001年㆟口及住戶統計數字》-- 按區議會㆞區劃分）

　　案，分別納入西區和觀塘區的組別。㆞區是指罪案的案發㆞點，而不是違法者居住的㆞方。）

*9　截至2003年3月31日的失業綜援個案數目


